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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理工大学教务处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函〔2020〕14 号 

 

 

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 2020 届毕业生 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的通知 

 
各学院：  

为贯彻落实上级教育部门应对疫情防控工作的要求，确保学

校 2020届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按原计划顺利进行，根据《山

东理工大学关于做好 2019-2020学年第二学期教学安排的通知》

（教务函〔2020〕7 号）等通知要求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工作要求

如下： 

一、基本原则 
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是人才能力培养的重要环节。学院、

指导教师和所有毕业生务必高度重视，力争疫情防控、毕业生工

作两不误，按时、保质、保量地完成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各环节的

工作任务。 

二、组织实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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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各学院应依据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实施方案，针对疫

情防控的特殊情况，再次明确各阶段时间节点和质量评估要求，

并及时通知到全体毕业生和指导教师。 

2. 2020届所有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均须通过“山东理

工大学大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管理系统”进行文字复制比检测

（查重），查重率合格后方能参加答辩。 

3. 学校根据疫情发展情况组织学生错时错峰返校，原则上

学生返校后，各学院按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工作计划安排，在条

件允许的情况下进行现场毕业答辩。对因疫情或其他原因无法返

校参加现场答辩的毕业生，可安排学生进行线上答辩，并做好影

像资料存档。 

4. 请各学院对毕业生进行全面摸排，对因疫情或其他原因

无法如期完成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学生，需做好延期提交论文、

推迟答辩时间的实施预案，并报教务处审批。 

三、过程管理 

（一）学院 

各学院要高度重视，加强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过程质量监控，

严把质量关，将工作落到实处。 

（二）指导教师 

疫情防控期间，指导教师作为第一责任人要切实履行立德树

人根本任务和教书育人主体责任，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（邮件、

电话、微信、QQ等），采取远程指导、监督等形式，做好文献

检索、定期答疑、检查进度等指导工作。可依情对学生提供个性

化帮扶，且每周至少保证一次过程指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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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因疫情或其他原因无法及时返校学生，必要时指导教师可

调整选题和内容，适当加大文献阅读归纳、理论研究，基于线上

手段开展虚拟仿真实验、社会调查、在线访谈和案例研究，完成
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。 

（三）学生 

1. 疫情防控期间，学生应按照学校统一安排与要求，主动

与指导教师对接沟通，定期向指导教师报告论文进展情况，自觉

接受学校、学院及导师的指导与检查。请各学院提醒学生不得擅

自提前返校或外出实习、实地调研等，按具体进度安排和要求完

成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，做好返校后现场答辩准备。 

2. 学生陆续错时错峰返校后，因疫情或其他原因无法及时

返校学生请与指导教师继续保持线上联系，以前期研究进度为基

础，利用线上资源继续开展研究工作，并做好返校答辩或线上论

文答辩准备工作。 

四、时间要求 

1. 中期检查：5月 15 日前完成。各学院组织做好毕业设计

（论文）开展情况的检查工作。如学生返校时间迟于中期检查时

间，及时做好相关预案工作。指导教师应与学生保持联系，并对

中期检查中出现的问题及时与学生沟通解决。 

2. 文字复制比检测：5 月 18—6月 12 日，具体时间由学院

确定。 

3. 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安排表（电子稿）：6月 9 日报

教务处。 

4. 毕业答辩：6月 13 日—19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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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成绩上报：6月 20 日。 

6. 校级优秀论文推荐：6 月 23 日。 

7. 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相关信息汇总：7月 18日。 

 

联系人：王云霞 

电话：2782373 

联系地址：教务处教学运行中心（鸿远楼西侧 309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 

   2020 年 3月 1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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